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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别：1、交付的时间不同。定金的交付发生在合同履行前，

而违约金交付则发生在违约行为之后。2、作用不同。定金主

要起担保作用，违约金主要是当事人不履行义务时应承担责

任的方式。3、约定方式不同。当事人在合同中约定，而违约

金既可以是约定的，也可以是法定的。 208、定金和预付款的

区别：1、预付款是一种支付方式，不具有担保性质；2、预

付款不具有证明合同成立的作用，而定金有证明合同成立的

作用；3、定金具有制裁违约方的作用，预付款则无此作用，

210、保证所涉及的法律关系：1、债权人与债务人之间的债

权债务关系2、债务人与保证人之间的委托关系3、保证人与

债权人之间的保证关系 211、保证合同的法律特征：1、保证

合同是从合同。债权人与债务人协议变更主合同的，应当取

得保证人书面同意，未经保证人书面同意的，保证人不再承

担保证责任。保证合同另有约定的，按照约定。内容变更包

括：标的物种类变更、数量增减、债务履行期限变化等。2、

保证合同是单务、无偿合同。3、保证合同是附延缓条件的合

同。4、保证合同是以债权人的保证请求权为目的的特殊合同

。 213、保证合同的内容：1、被保证的主债权种类、数额。2

、债务人履行债务的期限。3、保证的方式。4、保证担保的

范围。5、保证的期间。6、双方认为需要约定的其他事项。

214、保证合同生效的条件：（一）、保证人必须具有代为清

偿能力。（二）保证人必须具有行为能力。1、保证人为公民



仆人的，应具备完全民事行为能力。2、保证人为法人、其他

组织的，原则上企业法人可对外独立承揽保证责任。其他法

人组织或不具备法人资格的社会组织对外保证要受到如下限

制：1）国家机关不得为保证人，但经使用外国两点论或国际

组织贷款进行转贷的除外。2）学校、幼儿园、医院等以公益

为目的的事业单位、社会团体不得为保证人。3）企业法人的

分支机构、职能部门不得为保证人；企业法人的分支机构经

法人书面授权的，可以在授权范围内提供保证。（三）保证

人对承揽保证责任须有真实的意思表示。（四）保证合同不

得违反法律和社会公共利益，不得损害他人合法权益。（五

）保证合同应采取书面形式。 215、债的保全，是指法律为防

止因债务人的财产不当减少而给债权人的债权带来危害，而

赋予债权人依据一定的程序或方法，实施一定的行为以保持

债务人财产的完整，最大限度地保障债权的实现，即以债务

人的全部财产作为实现债权的保证。 219、撤销权的构成要件

：1、客观要件：债务人实施了危害债权实现的行为。1）债

务人实施了处分其财产的行为。2）债务人的行为以财产为标

的。3）债务人的行为于债权发生后有效成立且继续存在。4

）债务人的行为害及债权。2、主观要件：指债务人与第三人

实施行为时的主观心理状态。1）对于债务人与第三人实施的

无偿行为，只要具备前述客观要件即可，而不必要求债务人

与第三人必须有主观上的恶意。2）对于有偿行为，即“债务

人以明显不合理的低价转让财产的”，则必须以债务人、第

三人实施该行为时的恶意作为撤销权应具备的要件 220、合同

是平等主体的自然人、法人、其他组织之间设立、变更、终

止民事权利义务关系的协议。婚姻、收养、监护等有关身份



关系的协议，适用其他法律的规定。 221、合同的法律特征

：1、合同是一种民事法律行为。1）非民事权利、义务关系

的行政关系、劳动关系、国家关系等，不属《合同法》规范

的对象。2）并非所有的民事权利、义务关系，均得构成合同

的内容。2、合同是双方或多方当事人意思表示一致的法律行

为。1）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当事人须互相或平行作出意思表示

。2）各方当事人意思表示一致，即所谓“合意”3、合同是

平等主体之间的协议。4、合同是当事人意思表示一致的合意

。 222、合同的分类：一、有名合同与无名合同。二、主合同

与从合同。三、为订约人利益的合同与为第三人利益的合同

。四、格式合同与非格式合同 223、合同解释的概念：是指有

权机关根据相关的事实，按照一定的原则和规则，对当事人

发生争议的合同条款所作的说明与确认，以确定该条款的真

实意思。 224、合同的解释的规则：（一）文义解释规则。（

二）整体解释规则。 （三）目的解释规则。（四）习惯解释

规则。（五）诚信解释规则。 226、合同的成立时间：承诺生

效时，合同成立。这是确定合同成立时间的一般原则，由于

合同的形式不同，确定具体合同成立时间的标志亦有所不同

，主要有：1、当事人采用合同书形式订立合同的，自双方当

事人签字或者盖章时合同成立。2、当事人采用信件、数据电

文等形式订立合同的，如在合同成立前要求签订确认书，则

签订确认书时合同成立。3、法律、行政法规规定或者当事人

约定采用书面形式订立合同，当事人未采用书面形式；或者

采用合同书形式订立合同，当事人未签字或盖章，但当事人

一方已经履行主要义务，对方接受的，合同成立。 227、合同

成立的地点：承诺生效的地点为合同成立的地点。1、承诺以



通知方式作出的，承诺通知到要约人时生效。因此，承诺通

知到达地点即为合同成立的地点。2、承诺以行为方式作出的

，承诺自受要约人作出承诺行为时生效。 228、合同的内容：

合同的内容由当事人约定，一般包括以下条款：（一）当事

人的名称或者姓名和住所。（二）标的。（三）数量。（四

）质量。（五）价款或者报酬。（六）履行期限、地点和方

式。（七）违约责任。（八）解决争议的方法。 229、合同的

形式：1、口头形式 2、书面形式 3、其他形式 232、有效合同

的生效要件：1、当事人具有相应的民事权利能力和行为能力

。1）自然人 2）法人 3）非法人组织 2、意思表示真实。3、

不违反法律或社会公益事业。4、标的可能。 235、可撤消合

同的特点：1、有撤消权的一方当事人行使撤销权，系合同被

撤销的必要条件 2、撤销权需经人民法院或仲裁机关确认。

236、效力未定合同：又称效力待定合同，是指合同虽然已经

成立，但因其主体资格欠缺，其有效或无效尚需由第三人行

使形成权予以确定的合同。而相对人有催告权与撤销权。催

告权，是相对人在得知其与对方行为人所签订合同有效力未

定之事由后，催促第三人在一定期间内作出是否追认表示的

权利。依《合同法》第47、48、条规定，催告期为1个月。

237、效力未定合同的特点：合同效力需由第三人行使形成权

予以确定，此与无效合同不同，与可撤销合同亦不同。形成

权由第三人行使，而相对人有催告权与撤销权。 238、效力未

定合同的类型：1、限制行为能力人订立的合同。依《合同法

》第47条规定，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可独立订立纯获得益的

合同或者与其年龄、智力、精神健康状态相适应的合同。2、

无权代理人订立的合同。3、无处分权人订立的合同。 239、



合同空缺条款的履行规则： 1、质量条款不明确时的履行规

则。2、价款或报酬条款不明确的履行规则。3、履行地点不

明确的履行规则。4、履行期限不明确的履行规则。5、履行

方式不明确时的履行规则。6、履行费用负担不明确的履行规

则。 240、依《合同法》第61、62条的规定，对合同的空缺条

款应依如下次序予以补缺： （一）协议补缺。（二）推定补

缺。（三）法定补缺。 243、先履行抗辩权的适用条件：1、

双务合同中一方当事人有先为给付的义务。2、后履行债务的

一方当事人丧失或可能丧失履行债务的能力。3、后履行债务

方无可靠、适当的担保。 后履行抗辩权：是指在双务合同中

，负有先履行义务的一方当事人，届期未履行义务或不适当

履行义务时，后履行义务的一方当事人享有的可拒绝对方履

行或相应履行要求的权利。 244、后履行抗辩权的适用条件

：1、当事人因同一双务合同互负债务，且有先后履行顺序

。2、先履行义务方及后履行义务方履行期限分别届满、届至

，但先履行义务方未履行或履行债务不符合规定。3、先履行

义务方的债务有可能履行。 247、违约责任的归责原则：是指

在违约行为发生后，确定违约责任能否成立应遵循的准则或

根据。 248、违约责任与侵权责任的竞合：因当事人一方的违

约行为，分割对方人身、财产权益的，受损害方有权选择依

照本法要求其承揽违约责任或者依照其他法律要求其承担侵

权责任。 特点：1、责任竞合基于当事人实施同一个不法行

为而产生，此为责任竞合的前提。2、同一不法行为同时具备

违约责任与侵权责任的构成要件。3、同一不法行为导致的违

约责任与侵权责任相互冲突。 249、预期违约，是英美法系的

概念，又称先期违约，是指当事人一方在合同约定的履行期



限届满以前，明确地表示或以自己的行为表明不履行合同义

务的行为。 250、违约责任的承担方式：（一）继续履行。（

二）赔偿损失 赔偿损失的限制。1）可预见规则，又称合理

预见规则，应当预见预见规则，是指违约方对于对方赔偿的

损失不得超过违约方订立合同时预见到或者应当预见到的因

违反合同可能千万的损失。2）减损义务规则，又称减轻损失

规则。减损义务，是债权人应当及时采取适当措施防止损失

扩大的法定义务。依《合同法》第119条，债权人在对方违约

后未履行该项义务致使损失扩大的，则其不得就扩大的损失

要求赔偿。3）损益相抵规则，又称损益共销规则，是指债权

人基于与损失发生的同一赔偿有罪而受有利益时，所能请求

的实际赔偿额只能为自损失中扣除其所受利益的差额。（三

）支付违约金。（四）定金责任。（五）其他救济措施。 256

、标的物所有权的转移时间确定的法律意义：1、界定标的物

所有权归属，明确标的物的处分效力。2、界定标的物的利益

归属。3、界定标的物意外灭失的风险。 257、标的物风险及

其损失负担：标的物毁损、灭失的风险，在标的物交付之前

由出卖人承担，交付之后由买受人承担，但法律另有规定或

者当事人另有约定的除外。 258、供用电合同的法律特征：1

、供用电合同是特殊的买卖合同。2、供用电合同的订立具有

特殊性。3、供用电合同是典型的计划合同。 259、供用电合

同的效力：（一）、供电人的义务和违约责任：1、按照国家

规定的供电质量标准和合同约定安全供电。2、中断供电时应

履行通知义务。3、及时抢修义务。（二）用电人的义务和违

约责任：1、交纳电费的义务 2、安全用电义务。 260、赠与

合同是赠与人将自己的财产无偿给予受赠人，受赠人表示接



受赠与的合同。 261、赠与合同的法律特征：1、赠与合同是

诺成性合同。2、赠与合同的内容为无偿向他人给付财产。3

、赠与合同是单务合同和不要式合同。 262、赠与合同的效力

：赠与合同成立后，赠与人未交付赠与物的，应承担无偿给

付赠与物的义务，包括动产赠与的交付义务和不动产赠与协

助办理有关手续的义务，统称为向受赠人转移赠与财产权利

。赠与人未按约定履行给付赠与义务的，受赠人能否请求履

行给付义务，根据赠与合同的不同目的分为两种情况：1、具

有救灾、扶贫等社会公益、道德义务性质的赠与合同或经过

公证的赠与合同，赠与人不交付赠与财产的，受赠人可以要

求支付。2、其他目的的赠与，受赠人无权请求赠与人交付赠

与物。 263、赠与人不履行交付义务的责任：因赠与人故意或

者重大过失致使赠与的财产毁损、灭失的，赠与人应当承担

损害赔偿责任 264、赠与人的瑕疵担保责任：1、赠与财产有

瑕疵的，赠与人不承担责任。2、赠与人故意不告知瑕疵或保

证其无瑕疵时，应承担瑕疵所生损害的赔偿责任。 265、赠与

合同撤销的原因：1、赠与财产的权利转移之前，赠与人可以

任意撤销赠与。2、赠与财产权利转移后，受赠人有下列法定

情形之一的，赠与人可以撤销赠与：1）受赠人严重侵害赠与

人或赠与人的近亲属。2）受赠人对赠与人有扶养义务而不履

行。3）受赠人不履行赠与合同所约定的义务。 100Test 下载

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